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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知 识 产 权 局

宁夏回族自治区司 法 厅

宁知发〔2026〕5号

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司法厅关于印发《高效办成
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司法局、宁东市场监督管理局，

各仲裁委员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2026

年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>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6〕2号）精神，

按照自治区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有关部署要求，自治区知识产权

局、司法厅制定了《高效办成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工作方案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自治区司法厅

2026年 4月 9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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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办成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“高效办成一件

事”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>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6〕2

号）精神，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安排，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

护“一件事”高效办理,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依托全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高效整合知识产权支持资金

申请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、知识产

权纠纷仲裁申请相关业务，有效解决流程过多、时间较长等难题，

推进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“一网申请、协同办理、一体反馈”，

实现办理方式便利化、办事流程最优化、办事材料最简化、办事

成本最小化，打造知识产权保护“申报简、办理快”高效服务模式，

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和获得感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整合申请事＇。梳理确定涉及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、

知识产权维权援助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、知识产权仲裁

申请“一件事”事项清单，梳理申报办理所需的申请表单信息和申

请材料，制作统一、规范的申请表单和材料清单，精简办理环节、

优化办理流程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办事指南。（自治区

知识产权局、司法厅，五市司法局、仲裁委员会按职责推进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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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时限：2026年 4月底前）

（二）加强系统对接。依托全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开设

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集成办理专区。对接宁夏知识产权公共服

务平台和银川、固原、中卫仲裁委员会网站，开通知识产权支持

资金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、知识产权仲裁申

请渠道。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和司法厅、五市司法局、仲裁委员会

完成测试件全流程流转审批，验证数据交互、结果反馈的实时性

和有效性，检验相关功能的可用性和易用性，合力解决测试中发

现的问题。（自治区知识产权局、司法厅，五市司法局、仲裁委

员会按职责推进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 4月底前）

（三）优化办理流程。知识产权支持资金、知识产权维权援

助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人可线上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、“我

的宁夏”政务 APP 或所在地市、县级政务服务大厅窗口线下申

报，全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将申报人信息及申请材料统一分发

至各业务系统进行审核，审核后将结果反馈至全区一体化政务服

务平台，并同步告知申请人。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人可通过全

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查询或进入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线

上平台或线下窗口，递交仲裁协议、仲裁申请书及副本至约定的

仲裁机构，仲裁机构收到仲裁申请书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

受理并通知申请人，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

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。（自治区知识产权局、司法厅，五市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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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局、仲裁委员会按职责推进，完成时限：2026年 4月底前）

（四）全＆推广应用。全面推行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，开

展高效办成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业务培训，提升经办人员业务

能力和服务水平。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和司法厅要组织各市、县

（区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司法局、仲裁委及时总结知识产权保

护“一件事”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充分利用部门网站和各类新闻媒体

做好宣传推广工作，开通信息收集渠道，及时收集反馈意见，不

断优化政务服务，提升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。（自治区知识产权

局、司法厅，五市司法局、仲裁委员会按职责推进，完成时限：

2026年 5月底前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各市、县（区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大推进力度，及时协调和解决好推进落实

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。牵头部门要联合责任部门加快推进流

通再造、数字共享、场景打造，强化业务系统集约整合和互联互

通，完善线上线下服务渠道。广泛征求办事群众意见和建议，定

期开展分析研判，解决难点问题，切实提高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

事”办理的便利化水平。

附件：高效办成知识产权保护“一件事”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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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办公室 2026年 4月 9日印发




